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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伦理: 一种基于责任伦理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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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网络社会的道德活动是网络中的个人、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共同利益的反映。因特网是通过人

们自觉自愿地互联而建立起来的, 在网络社会中, 既是信息的提供者, 又是信息的使用者; 既是网络的用户, 又是

网络的管理者。任何人都离不开他人和社会。网络社会由无数网民和各种各样的组织组成, 每一个主体都处于自

我、集体、社会的种种复杂关系之中。要使网络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 基于责任伦理控制体系的建构是必要的, 也

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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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责任的含义

本文所指的责任 (respon sib ility) , 不同于与社

会 角 色 联 系 在 一 起 的 义 务 ( du ty )、责 任

(ob liga t ion)、法律上的应负责任的含义。从词源上

考察,“责任”来源于拉丁语的“respondere”, 意味

着“允诺回应”或“回答”。因此它可能用于犹太教、

基督教传统中最早的体验: 人们接受或拒绝上帝的

召唤。英语中“责任”最初用于宗教是19 世纪中叶,

在各种实际的, 或对宗教团体或其领袖成员的责任

讨论中。责任一词用于伦理和法律中的含义是人们

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种行为应该是可答复的、

可以解释说明的。法律往往只讨论某一行为发生后

的责任, 而伦理则更强调一种责任意识, 它是前瞻

性的。在法律体系中, 角色、因果关系、义务和能力

都与责任有关, 它们常被用来说明惩罚理论。责任

进入道德和政治领域是在18 世纪末19 世纪初。作

为一个抽象名词, 它源自于与现代英语同时期的形

容词“负责任”。那时, 责任的积极扩张和民主的发

展是一致的。在传统社会里, 一个好公民, 应尽自己

的本分, 遵守与其在社会中的位置相应的约定俗成

的规则。

在愈来愈注重功利、强调个性和民主的社会

里, 人不仅是社会的一个角色, 而且更重要的是行

为者。现代人的行为选择是自由的, 但自由是指认

识到公共社会秩序的责任人的自由。因为建立在等

级制度和义务基础上的旧社会秩序的崩溃, 以及局

限于平等和自私自利基础上的新秩序的毫无生机,

要求每个人不仅要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 也承认和

考虑其他人的个人利益, 要以同等地位的水平负责

任。因此, 现代人对“责任”思考得更多。德国著名

学者马克斯·韦伯区分了“责任伦理”和“信念伦

理”。信念伦理的信徒需要的仅仅是“去盯住信念之

火, 不要让它熄灭, 他的行动目标从可能的后果看,

毫无理性可言”[1 ]。责任伦理的行为必须顾及自己

行为的后果。

从哲学上分析责任的概念, 它是同因果关系联

系在一起的。责任有三个条件: 最一般、最首要的条

件是因果力, 即我们的行为都会对世界造成影响;

其次, 这些行为都受到行为者的控制; 第三, 在一定

程度上能预见后果[2 ]。必须有这三个条件, 责任才

存在。在哲学上转向责任和在技术上转向责任一

样, 要面对两个问题。首先要对由于技术思维方式

占优势而提出的挑战作反应; 其次是努力把技术实

践中存在的大量有关疑问的复杂情况统统考虑进

来。欧洲的传统哲学家汉斯·尤纳斯指出, 因为在

社会的、政治的和现代技术产生之前的行为中知识

力量的范围狭小, 所以, 以前责任不是个中心概念。

“事实上, 在过去的道德体系或有关伦理体系中, 责

任要领并没有起过显著作用”。原因在于,“责任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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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知识和力量的函数, 从前它们是如此有限, 以

致不管什么样的后果都交给了命运和永恒的自然

规律, 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做好现在不得不做的事

情”[2 ] (101)。汉斯·尤纳斯非常明确地把责任和技术

联系在一起, 技术的力量使责任成为一个必须的新

原则, 特别是对未来的责任。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

对自然和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强和一系列技术的滥

用、误用以及未曾预料的后果的出现, 科学家们感

到: 科学技术的成果及其应用来自他们的活动, 他

们所掌握的知识也使得他们对可能产生的危害比

别人有更清楚的认识, 他们有责任确保科学的成果

运用于好的而非破坏性的目的。对于工程师和技术

专家来说, 其责任更为直接, 他们的工作与科学技

术的应用效果、与公众的利益关系更为密切。一方

面, 他强调“责任首先是人对人的责任”[3 ]; 另一方

面, 自然概念不仅构成责任概念的一部分, 而且本

身就是责任的基础。“作为人的责任, 不是特别对自

然而言, 而首先是在自然面前。”[4 ]尤纳斯认为, 责

任固然首先是人对人的责任, 但其依据是人对自然

的责任。针对科学技术导致的对人的控制, 尤纳斯

提出“一个自愿的自我检查观念”[5 ]以限制科学技

术的统治, 杜绝对人本身的操纵和使用。他建议人

们重新理解古老的德性——“节制”和“适度”, 把它

们提高到责任原理的高度, 指出责任的首要原则就

是维护责任。他发展了康德的绝对命令, 指出“人的

‘第一命令’是‘不去’毁灭大自然按照人使用它的

方法所给予的东西”[6 ]。“责任伦理是实践的, 它不

只是专注于‘良知’, 而更强调行动及后果, 我们的

活动创造着实在, 也创造着自己的未来, 应该对自

然、自己及子孙后代负责。但是人的能力和预见又

是有限的, 我们的行动常常导致无法控制的结果,

因而更应该增强对后果的自觉。”[7 ]

二、网络社会中的责任分析

探讨网络社会中的道德责任, 其核心是以“指

导控制”为基础, 所谓指导控制, 包含两个基本成

分, 一是导致行为的机制必须是行为者自己的, 也

就是说, 凭借作为道德主体的“我”是行为的主人和

控制者,“我”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做某种行为。反

之, 如果某种行为虽然是行为者自己发出的, 但却

不受他的主观意志的指导控制, 而是受他人或另外

的机制的控制, 那么, 在进行道德责任归因时, 就不

能一概而论。二是道德行为必须是对理性的适度反

应, 也就是说, 要具体地分析一个人为什么要做出

某种行为, 导致某种行为的理由 (或理性)是不是恰

当的反应。这是因为在进行道德归因时, 弱理性反

应和强理性反应[8 ]都不足以说明行为者本人为此

所负的全部责任。

下面是一个发生在2000 年7 月的一个有关“网

络蚂蚁事件”的信息共享与保护的真实案例, 有关

争论至今还在进行, 我们以此来讨论相关的责任问

题。

案例: 事件发生在 2000 年 7 月下旬, 一位网民

在使用网络蚂蚁时, 发现自己的防火墙软件不断发

出警告。经过多次实验, 该网民发现有一个非授权

的进程在自动访问国外的网站。这个进程文件, 正

是通过网络蚂蚁的安装程序被安装进入用户电脑

的。随后这位网民发现那个被访问的国外网站, 是

一个广告站点。其运作方式是通过如网络蚂蚁这样

的免费软件让用户上网后, 就自动向这个网站传送

用户的信息, 然后通过这个网站与其他广告商的合

约, 按使用软件的用户访问的次数向软件开发人付

钱, 当然这家网站也从中获利。让这位网民无法接

受的是: 一旦使用网络蚂蚁, 自己电脑就会将用户

信息传给别人。[9 ]

分析: 在此案例中, 软件的开发者洪以荣受到

网民的强烈指责, 但我认为这种指责有点过分, 洪

以荣不应承担过多的道德责任。但是洪以荣应承担

一定的道德责任, 因为他对网络蚂蚁的开发这一行

为具有指导控制, 即用户个人信息泄露这一特殊后

果产生于行为者洪以荣的适度的理性反应, 并且他

有能力去阻止这一结果的发生, 这也就意味着洪以

荣对导致用户个人信息泄露这一结果有指导控制

的能力, 洪以荣预料这一结果将要从开发软件这一

行动中产生, 这种预料是合理的。

但是在这一案例中, 还有一个导致用户个人信

息泄露的重要因素就是广告商。作为一个经营性质

的公司, 广告商在网络蚂蚁里安放了一个控件, 即

一个广告条, 该控件中有一个叫M S IPCSV 1EXE

程序, 其功能就是把用户显示的一些广告数量和点

击次数等信息反馈给广告商, 并以此作为软件开发

者收益的依据。问题的关键在于, 经过调查发现, 许

多软件都用上了该公司的广告条, 软件开发者的目

的仅仅是想得到一些广告费用于自己软件的开发

和维护, 并不存在恶意地泄露用户个人信息的行

为, 因此把所有指责都加到洪以荣一个人身上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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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因此我们更愿意继续以比较客观和中立的

立场来深入对这次事件的认识。首先, 我们必须确

认软件开发者有没有恶意收集或者利用用户个人

信息达到商业目的的事实, 如果没有, 就不能把所

有的道德责任都加到软件开发者一个人身上; 其次,

如果软件开发者加载广告条和程序的行为在客观上

泄露了一些用户的个人信息, 而且如果对用户有所

危害的话, 那么软件开发者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但

是最大的责任应该首先在那家广告公司而不是软件

开发者本人。如果那家公司没有蓄意收集用户的个

人隐私信息并把它出售或者应用于商业活动, 而仅

仅是广告的话, 就不存在任何道德责任问题。

三、网络社会责任体系的建构

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 网络社会伦理的

建构一定要立足于现实社会, 如果没有现实社会的

伦理作基础, 那么建构网络社会的伦理就成了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网络社会伦理建构实际上就是解

决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如何调适和兼容的问题。那

么建构网络社会伦理就意味着要找到沟通网络社

会与现实社会的通道, 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社会责任伦理建构的基本要求

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冲突和转换机制提醒

人们, 网络社会伦理的建构最重要的就是要以责任

观念为指导, 建立起强调公平与正义、契约化的伦

理底线, 建立起网络社会的责任伦理制约体系。这

里要注意三个方面:

第一, 掌握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知识的科学家、

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人类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技术从最初的“大体上是以生

活发展为方向, 而不是以工作或权力为中心”慢慢

地转变为“目的主要在于经济扩张、物质丰盈和军

事优势”[2 ] (21)。尤其是在现代, 技术越来越表现为

一种权力结构, 也就是说, 技术具有一种权力结构,

网络作为一门技术, 其内在地也具有一种权力结

构, 掌握计算机知识和网络技术知识的科学家、工

程师和专家在网络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 是强势群

体, 既然如此, 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是合

理的, 也是必要的。“责任的首要原则是维护责

任, ⋯⋯负责的公民或科学家或工程师不同于那尽

本分或者效率高的公民或工程师或科学家。用责任

标准来衡量一个人和用义务论或实用性标准来衡

量是不同的。做事尽本分的人是集中注意力一心一

意地执著于规定好的途径。而有用的或效率高的人

知道怎样做事情, 并为了获得最大利益或成果来调

整行为, 至少短期内是这样的。”[2 ] (102) 掌握计算机

知识和网络知识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专家一定要时

刻牢记自己的责任, 不能光专注于知识的使用, 在

人类面临许多伦理困境的今天, 更要注重责任意识

的培养。

第二, 作为一般的网民应确立公平、正义的责

任意识。正如戴森所言,“网络赋予个人强大的权

力——能够赢得全世界的观众, 能够获取关于任何

东西的信息。但是随着运用或滥用权力的本领的日

益强大, 个人需要为他们自己的行为以及他们所创

造的世界担负起更大的责任”。网民应确立公平、正

义的责任意识, 注意区分虚拟与现实, 不陷入网络

所制造的虚拟生活中, 积极控制自己的行为, 遵守

网络伦理道德, 不散布社会谣言、小道消息等不良

信息, 不扩散网上黄色淫秽、消极反动的内容, 不做

低级趣味的网上聊天, 不发表不正确的言论, 不点

击网上文化垃圾内容, 不恶意攻击别人、损害他人

名誉和人格, 不散发垃圾邮件, 不做违反网站 ISP

安全策略和服务条款的网络行为, 不侵犯他人的知

识产权。

第三, 作为政府、社会组织的首要责任是建立

起立体的控制体系, 防患于未然。这种控制体系应

是前瞻性的, 而不仅仅是防范性的, 确保既要能有

效地预防和控制网络所引发的伦理问题, 又能促进

网络技术的顺利发展。针对已经出现的、具有破坏

性的活动, 在网络实践的基础上, 在不遏制人们的

权利和网络技术发展的前提下, 形成某些制度和规

约, 如在法规政策方面, 政府和相关的管理部门应

首先是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工作, 增强信息系统的安

全性, 在已有的信息安全技术的基础上, 制定适合

网络社会发展需要的信息安全标准和安全信息标

准; 其次是加强国际信息安全管理, 完善网络的法

律法规, 既注重防范计算机犯罪, 还要注重对于密

码的应用管理; 最后是加强信息安全法规建设。政

府和相应的社会组织应大力促进网络伦理观念的

确立, 并在全社会开展网络伦理的研究与教育, 提

倡个人自律, 确立网络道德, 将法律法规的他律控

制、个人道德自律和技术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

确保网络社会健康、有序、和谐地发展。

(二)网络社会责任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联姻为人类创造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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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的世界——网络社会, 使全世界都浓缩在一个

小小的“电子空间”里, 由于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开

放性和全球性, 网民在网络社会里具有更大的自主

性, 现实社会的道德控制力在网络社会是一个相对

弱化的区域, 与现实社会比较, 人们的个体责任和

社会责任显得更重大, 正像西方的责任伦理学大师

尤纳斯所认为的那样, 应该强调“责任与谦逊”。他

指出, 由于科技行为对人及大自然的长远的和整体

的影响很难为人所全面了解和预见, 因此, 存在一

种“责任的绝对命令”, 这种“责任的绝对命令”又呼

唤一种新谦逊。所谓新的谦逊, 与以往人们因为力

量弱小而需保持的谦逊不同, 其原因在于, 科技力

量是如此的巨大, 以至人类行为的力量远远超出了

实践主体的预见和评判能力。有鉴于此, 科技行为

更需要一种责任意识。如果在现实社会, 这种责任

意识需要加强, 那么在网络社会中, 由于网络社会

的种种特点, 则更需要加强责任意识。网民是网络

社会的主体, 网民责任意识的强弱, 直接影响到网

络社会健康有序的运行, 因此培养网民的责任意识

在建构和谐网络社会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在现实社会中, 由于受时间延迟和空间传递滞

后的影响, 主体的行为产生的后果往往是相当有限

的, 其涉及的范围和影响面比较小。而网络社会是

一个“浓缩”的电子空间, 信息的传递是实时性的,

因此主体行为产生的后果往往波及面非常广泛, 可

称之为主体行为影响的“蝴蝶效应”。网络是一种具

有权力结构的技术, 掌握专业计算机知识和网络知

识的人, 如果责任意识差, 利用他所学的知识来做

一些破坏活动, 在网络社会里, 其破坏力是非常强

的, 影响面是非常广的。例如, 1988 年11 月2 日下

午5 时1 分59 秒,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

研究生, 23 岁的莫里斯 (M o rris) 将其编写的蠕虫

程序输入计算机网络。在几小时内导致因特网堵

塞, 运行迟缓。这个网络连接着大学、研究机关的

155000 台计算机。这件事就像是计算机世界的一

次大地震, 震惊全球, 引起了人们对计算机病毒的

恐慌, 也使更多的计算机专家重视和致力于计算机

病毒研究。1988 年下半年, 我国在统计局系统首次

发现了“小球”病毒, 它对统计系统影响极大。新近

的C IH 病毒、美丽杀病毒等等都在全世界范围内造

成了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损失。从这些案例中我们看

出, 随着计算机和因特网的日益普及, 如果一些掌

握计算机专业知识和网络知识的网民缺乏责任意

识, 那么他们的不良行为产生的后果将会给人类社

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甚至会造成人类的灾难。作为

网络社会的一个网民, 尤其是技术知识较高的网

民, 培养其责任意识更为重要。

(三)社会自我责任伦理之建构

虚拟现实技术是很强的技术, 它们所创造的虚

拟现实达到了逼真的境界, 使很多人对网络产生了

依赖, 轻度的依赖表现为一旦无法上网就会有一种

缺失感, 较为重度的依赖则表现为网络沉迷, 更严

重的则是网络沉溺。根据心理分析表明, 网络沉溺

的心理机制是个人力图控制环境和竭力表现自我

的权力欲望, 而网络恰恰能满足那些在现实生活中

受到挫折的人的欲望, 导致他们更容易溺于网络。

这种机制普遍作用于上网者, 一旦网民体会到网络

比现实生活更容易满足其权力欲望, 就有可能诱发

网络沉溺。在这种情况下, 网民更易放纵自己, 从而

导致一系列的自我异化现象, 自我控制能力和自主

性丧失。

网络社会的这种异化表明, 非中心化的网络社

会使人的自主性大大提高了, 但这种自主性提高到

一定程度又使网络主体在知识权力实体的左右下,

失去了以个人或集体方式把握自身的能力, 人们的

行动和创造能力也在此权力结构的安排下被大大

削弱了。“最终成功地超出了个人躯体的定位能力,

使他无法借助感知来组织周围环境, 无法在一个原

本可图绘的外在世界中理智地标定自身的位

置。”[10 ]自主性的丧失一方面削弱了主体的责任意

识, 使得人们既在网络中毫无规则地任意作为, 又

没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自我根本不可能在虚

拟生活中获得自主的发展。另一方面, 使人要么部

分地失去分辨真实与虚拟的能力, 要么陷入某一个

虚拟身份难以自拔, 最后也使主体丧失了参与有利

于自我发展的活动的机会。基于传统效益论和道义

论的缺陷, 建构自我责任的伦理势在必行。从存在

主义的角度看, 人只能是自我负责的人, 命运得由

自我把握, 而不可能依赖或抱怨他人。萨特强调:

“企图抱怨是荒谬的⋯⋯我所遇到的事情只有通过

我才能遇到, 我既不能因此感到痛苦, 也不能反抗

或屈服于它。所有我遇到的东西都是我的; 因此应

当认识到: 首先作为人, 我作为人总是与我遭遇到

的事情相称的。”[11 ]每个人都应当且必须对自己负

责, 维持自己所理解的尊严, 使“人作为人”存在, 实

现这一点的最大困难并不是极权和强大的知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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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构, 而是自我“逃避自由”之禀性。因此建立自

我责任伦理是现代人应该无条件践履的一项绝对

命令。

在网络社会中, 自我责任伦理更为重要。一方

面主体自我与客体自我的差异需要调节, 调节的重

点应消除网络技术对自我的控制性, 摆脱网络知识

权力结构的宰制, 加强自主选择的能力, 另一方面

要对自我的“双面人”身份 (虚拟社会的身份和现实

社会的身份) 进行整合, 消除自我对虚拟生活的过

度依赖, 分清虚拟与现实, 把握好虚拟与现实的度。

网络社会由于数字化和虚拟化, 为网络主体身

份的隐匿创造了条件, 网络创造的虚拟环境很逼

真, 更能满足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挫折的人的欲

望。网络主体要能积极地自我控制, 并借助朋友或

其他人对自己施加影响, 帮助自己控制自己, 尽力

摆脱网络技术的宰制, 必须从自我负责的高度上来

认识自己、把握自己。这也是在网络社会中每个网

民应践履的一项绝对命令, 让网络真正成为我们达

到自我幸福美好生活的手段, 而不是沦为网络的

奴隶。

(四)从个体伦理向集体伦理的延伸

所谓集体伦理是指科技发展使人类社会中的

个体行为既高度独立又高度相关, 为此必须建构一

种与传统的集体伦理有别的新型集体伦理。传统社

会中, 由于个体行为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 传统集

体伦理的指向往往只是局部利益。传统集体伦理只

注重规范有直截当下影响的行为, 因此, 传统的集

体伦理是一种局域性的集体伦理。然而, 科技发展

所带来的全球一体化的趋势, 则促使人们进一步发

展一种具有大同世界胸襟的新型集体伦理。尤其在

网络社会里, 人们通过网络被连成一个整体, 原来

注重调节个体的传统伦理规范, 已经越来越不适应

全球化的网络社会的群体发展要求, 要在强调个人

责任的同时, 更注重强调集体责任。正如阿佩尔所

论证的,“如今科学技术已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影

响着人类的所作所为, 再也不能满足于调节小群体

内人类生活的道德规范, 而把群体之间的关系抛给

达尔所说的生存竞争。⋯⋯科学的结果向人类提出

重大的道德问题。科学技术文明使一切国家、民族、

文化都面对着一个共同的伦理问题。人类面临着这

样的任务: 在世界范围这样的规模上对他们的行动

后果集体负责, 这在类历史还是第一次。”[12 ]。

建立这样一种基于责任的“集体伦理学”, 在这

个利益既共存又尖锐冲突的世界上有一定的难度,

但随着网络社会的日益发展, 却要求一种这样的

“集体责任的伦理学”规范网络社会中人们的行为。

　　 (作者: 李　涛　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福建厦门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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